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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张西流

日前，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在各地陆续落地，药品平均
降价幅度达到53%，最高降幅达到
93%，患者受益明显。近期，有消息
传出第三批带量采购即将启动，药
价水分还能再挤多少，各界对此充
满期待。

众所周知，药品价格居高不
下，不是生产成本偏高，厂家定价
也随之升高，而是几级经销商层层
加价，造成药价普遍患上了“虚高
症”，造成了药价“出厂低、销售高”
的极大反差，并形成恶性循环。基

于此，我国已先后组织实施了二批
药品集中采购，严把采购、配送、结
算、监督等重要环节，在减少药物
流通环节和有效降低药价等方面
迈出了关键一步。特别是，32种药
品平均降价幅度达53%，最高降幅
达到93%，让患者真正从药品带量
采购新政中受益。

药品集中采购好比“团购”，带
量采购、以量换价，与药品生产企
业进行谈判，达到降低药价、减轻
患者药费负担的目的。从2018年底
第一批11个城市试点带量采购25
个品种，到2019年9月试点范围扩大
到全国，再到2020年初第二批带量

采购32种药品，我国带量采购不断
扩围，频率越来越密集。最直接的
效应就是减轻患者费用负担。然
而，必须正视的是，目前，药品带量
采购的品种范围相对有限，药价虚
高、商业贿赂等现象仍有存在。在
巨大的利益面前，仍有一些医疗机
构和医药流通企业相互勾结、达成
协议、分享利润。

针对这一情况，前不久，国家
医保局就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
用评价制度征求意见，如若发生医
药商业贿赂、操纵市场价格等不正
当竞争行为，将被列入失信目录清
单，医药企业或将被暂停药品挂

网、投标等资格。这一制度“红线”，
有利于遏制药品“带金”销售。下一
步，国家和地方要持续推进医改，
在制度上，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即
基本药物由国家招标，定点生产或
集中采购，直接配送，减少中间环
节；在价格上，在合理确定生产环
节利润水平的基础上，统一制定零
售价；在供应上，确保基本药物的
生产供应，保障群众基本用药。要
让基本药物的使用成为临床的主
流，使高价药及医药腐败逐渐失去
生存的土壤。

特别是，药品带量采购，还须
司法“带电”介入。不可否认，过去

在药品采购中，医疗机构扮演着运
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寄望于
其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监督，是不
现实的。特别是，药品采购没有司
法部门的介入，有些医疗机构难免
会干出“监守自盗”的勾当来。因
此，用法律手段去监督药品采购行
为，显得尤为迫切。通过司法介入，
药品采购将真正置于阳光下，是否
合理合法，是否存在违规和腐败行
为，法律自会给出一个公正的判
断。

葛公民论坛

招考试卷“穿越”，追责不能仅限出题人
□本报评论员 朱文龙

这几天，云南卫生系统招聘考
试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考生称，
该考试所用的护理学科目试卷系
2018年江苏省试卷原题。6月17日，
云南省卫生健康人才交流中心发
布了情况通报，称对考生反映的问
题，该中心及时联系国家卫生健康
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目前，国家
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正
在抓紧核实，并将尽快发布核实结
果。

对于有志于卫生事业的考生
而言，这场考试涉及就业乃至前途
命运，不容有失。遗憾的是，如此重
要的考试因为低级的失误失去了

应有的严肃性。国家卫生健康委人
才交流服务中心是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直属事业单位，自然具有相
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有责任也有
能力向委托方交出一份合格的试
卷。出现大面积的“撞题”，究其根
源，首先是出题人不负责任，把命
题当儿戏。

但是，如果只追究出题人的
“懒省事”，就会忽视机制问题，难
以从根源上杜绝类似事件。为了这
次招聘考试，云南省卫生健康人才
交流中心与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
交流服务中心签了委托协议。既然
有协议，双方的责任权利都会有明
确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
服务中心在接受这项委托之后，就

应落实主体责任，做好监督管理，
不能放任出题人自行其是。所以，
此事一旦查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人
才交流服务中心也应该成为追责
对象，并以此为契机，彻查之前有
无类似问题发生。

云南省卫生健康人才交流中
心作为委托方，对此也有不容推卸
的责任。该中心既然承担了云南省
医疗卫生机构的招聘考试工作，就
应该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在考试
之前对试卷进行严格的审核是不
可或缺的环节。如果以为有了委托
协议，就可以不管不问，是严重的
失职失责。云南省纪委已经介入此
事，希望严肃的追责能警醒云南省
卫生健康人才交流中心，严格遵守

规范程序，做好本职工作。
近年来，招聘考试出现“雷同

卷”的问题屡屡发生，问题大多与
第三方出题机构失误有关。相关
部门委托第三方出题，有助于推
进考试评价的社会化、专业化，本
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委托方对
第三方不能形成有效的约束，协
议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这次的出
题之所以如此草率，与国家卫生健
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的强势地
位不无关系，而行政级别较低的云
南省卫生健康人才交流中心作为
协议中的“甲方”，恐怕也很难与之
平等对话。

要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只靠
“第三方”自律是无法从根本上解

决的，云南暴露的这个问题应该引
起更高层级的重视，以更加完善的
制度和程序加强对“第三方”的约
束。真正做到以制度管人，按流程
办事，不让出题人再有随心所欲的
可能。否则的话，无论“第三方”怎
么出题都不影响自身业务，所谓委
托协议就成了利益输送的幌子、推
卸责任的借口。

当前考生更关心的问题是，这
场有明显瑕疵的考试是否还有效
力，如果需要重新考试，谁来承担
这个“额外成本”。无论最终处理结
果怎样，云南省卫生健康人才交流
中心和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
服务中心都应该为自己的低级失
误付出应有的代价。

要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只靠“第三方”自律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云南暴露的这个
问题还应该引起更高层级的重视，以更加完善的制度和程序加强对“第三方”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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